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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8 月

20 日以电子邮件、当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八次会议通知，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

议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5 人，实到董事 5 人，其中独立董事 2

人。会议由董事长梁萍女士主持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通过认真审议，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，通过了如下决

议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》。 

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，公司以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

进相关各项工作，包括与交易对方进行谈判、审计评估、方案论证等

工作。鉴于预案披露后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，公司与交易对方最终未

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。为控制风险，

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，同时，从有利于双方发展的前提下审慎考虑，

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，各方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公司终止收购上

海致趣广告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

 

具体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《关于终止

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

的公告》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

息披露网站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《终止协议》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重大资产重组的《终止协议》。 

《终止协议》主要约定： 

1、各方未能就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交易方案达成一致，经协商，

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终止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收购上海致趣广告有限公司股权事宜的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

协议》”）及《框架协议》项下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； 

2、各方确认，原《框架协议》项下重大重组交易尚未经金运激

光、致趣广告履行完毕全部的内部决策批准程序，且未获得中国证监

会等有权审批机构批准，各方尚未签署有约束力的正式交易协议，终

止《框架协议》及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不涉及任何一方的违约责任，各

方相互不会提出其他主张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 

 

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27 日 




